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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1日讯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付延涛) 1

月29日，聊城市公安局举行新
闻发布会，聊城市禁毒办主任、
市公安局副局长韩明忠介绍，
2015年全市共破获毒品犯罪案
件62起，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
79名。

2015年，全市各级禁毒部
门深入组织开展百城禁毒会
战、县级公安机关缉毒会战、易
制毒化学品集中整治、打击制
毒犯罪和网络涉毒等系列专项
行动，全力肃毒害、保平安。全
市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62起，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79名，缴
获各类毒品折合冰毒2 .43公
斤，缴获易制毒化学品19 .83
吨，查获吸毒人员187名，新增
吸毒人员138名，强制隔离戒毒
26名。百城禁毒会战综合考评
居全省第二序列第二名。

据悉，全市各级禁毒部门
强化组织保障、缉毒严打和预
防教育。坚持传统方式方法与
新型网络手段相结合，不断创
新宣传模式，拓展宣传渠道。各
级禁毒办联合教育部门，充分
发挥学校主渠道作用，每个县
市区均建立了1所毒品预防教
育示范学校。目前，全市市县两
级禁毒预防宣传教育基地均已
开始选址、资金到位，今年6月
底前将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全面强化动态管控，认真
做好吸毒人员的发现、登记工
作，完善了公安机关各相关警
种、部门的吸毒人员信息登记
上网的工作规范和工作机制，
最大限度地发现、登记吸毒人

员，防止漏登，并保证上网的每
一名吸毒人员身份信息真实、
准确。强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
办公室建设，所有乡镇(街道)
办事处均建立了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办公室。

全面强化源头整治，严格
落实国务院《易制毒化学品管
理条例》，建立了部门间工作协
调机制，明确各级各部门管控
责任。市禁毒办分别于2015年1
月1日-4月30日，6月8日-6月29
日两个时间段，在全市组织开
展了两次易制毒化学品专项整
治行动，共检查企业1200余家，
下达整改65家，停业整顿6家，
处罚企业2家。

韩明忠表示，尽管聊城总

体毒情可控，但面临的形势并
不乐观。吸毒群体快速蔓延。吸
食冰毒人员占吸毒人员总量的
97%以上，由于冰毒等合成毒
品制作原料充足、工艺简单，带
来价格持续下滑，导致吸毒人
群加剧扩散。全市吸毒人员明
显增多并向农村地区蔓延。在
全部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的
占75%以上，青少年已成为主
要吸毒群体，并带来一系列社
会问题。大要案件逐年攀升。毒
品个案抓人数由“个位数”上升
为“十位数”，缴毒量由“克量
级”发展为“公斤级”。东昌府区
破获制贩毒团伙案，抓获嫌疑
人53人，阳谷破获3公斤毒品大
案，茌平、临清分别破获1公斤

毒品大案，这些毒品一旦流入
社会，将带来难以估计的危害。
缉毒执法难度和风险越来越
高。相当一部分毒品案件，地域
跨度大，团伙成员众多，无接触
网上勾联、跨区域分段制贩、远
程视频“聚众”吸食、物流快递
运毒等职业化、智能化犯罪手
段逐步升级，隐蔽性、群体性等
特点日趋明显。在案件侦查经
营、抓捕审讯、调查取证等执法
过程中投入大、周期长、风险
高，打防难度越来越大。同时，
黑毒合流、枪毒同源、武装护
毒、暴力抗法等特征愈加突出，
每年都有办案民警流血负伤，
严重危及执法安全和公共安
全。

聊聊城城22001155年年破破获获毒毒品品犯犯罪罪案案件件6622起起
抓获涉毒嫌犯79名，缴获易制毒化学品19 . 83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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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聊城市公安局举行新
闻发布会，公布《山东省毒品违
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根据该
办法规定，举报走私贩卖毒品
者，最高可获得10万元奖励。

该办法规定，举报人是指以
书面材料、电话或者其他形式向
各级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机关举
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的个人，不
包含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
国家安全、武警、军队、海关部门
以及在其他公务活动中发现毒
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工作人员。举
报人可到公安机关举报，或通过

“110”报警电话、12110短信报警
平台、山东民生警务平台以及信
件、电子邮件等方式举报。

该办法适用于对法律规定
的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或线
索的举报。其中，举报人举报公
安机关尚未发现或掌握的毒品
违法犯罪活动或线索，经查证
属实，按下列标准对举报人给
予一次性奖励：举报吸毒、毒驾
或容留他人吸毒的，每顺线查
获处理1名吸毒人员奖励500元，
其中依法做出强制隔离戒毒决
定的奖励1000元。举报制造、走
私、贩卖、运输以及非法持有海
洛因、冰毒、“摇头丸”、氯胺酮、
鸦片、大麻、吗啡、可卡因、杜冷
丁、咖啡因等毒品的，根据缴获
毒品量进行奖励；50克以下，每
案奖励1000-5000元;50-1000克以
下，每案奖励5000-3万元;1000克
以上，每案奖励3-10万元。

举报走私、非法买卖、生
产、运输国家规定管制的易制
毒化学品的，根据缴获量进行
奖励：缴获第一类管制品种的，
缴获量在5千克以下的，每案奖
励2000-3000元;5千克以上的，每
案奖励3000-3万元;缴获第二类
管制品种的，缴获量在200千克
以下的，每案奖励1000-2000元;
200千克以上的，每案奖励2000-
2万元;缴获第三类管制品种的，
缴获量在400千克以下的，每案
奖励500-1000元;400千克以上
的，每案奖励1000-1万元。

举报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
和非法贩卖罂粟壳的，根据铲
除毒品原植物数量和缴获罂粟
壳数量进行奖励：罂粟铲除量
在500株以下或大麻5000株以下

的，每案奖励500-1000元;罂粟铲
除量在500株以上或大麻5000株
以上的，每案奖励1000-5000元。
举报非法贩卖罂粟壳，缴获量
不满50千克的，每案奖励1000-
2000元;缴获量在50千克以上的，
每案奖励2000-1万元。

举报其他涉毒违法活动
或线索的，根据查证情况在上
述奖励幅度内视情进行奖励。
举报奖励资金由各级财政保
障，列入公安部门预算。

各有关警种部门和办案单
位要严格为举报人保密，确保
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未经
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
将举报人姓名、身份、居住地及
举报情况等信息公开或泄露，
违者依法追究责任。

举举报报走走私私贩贩卖卖毒毒品品最最高高可可奖奖1100万万
举报奖励资金由各级财政保障，列入公安部门预算。

相关链接

聊城市公安局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15年全市禁毒情况。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本报聊城2月1日讯 (记者
焦守广 ) 1日，记者从市食药监
局获悉，因上次飞行检查发现的
问题已经进行了整改，对聊城11

家药店GSP认证证书予以发回。
1日，市食药监局发布关于发

回聊城市东昌府区永信大药店等
11家药店GSP认证证书的通知，
根据对聊城市东昌府区永信大药
店、聊城市东昌府区昌民大药店
有限公司、临清市兴康大药房有
限公司、临清市康裕大药房有限
公司、莘县民康大药店有限公司、
莘县怡豪大药店、茌平县康宁大
药房、茌平县民生大药房有限责
任公司、东阿县高集镇新康中西
大药店、冠县康泰大药店有限公
司、高唐县玉伟大药店GSP飞行
检查现场复查结果的审查，以上
11家药店上次飞行检查发现的问
题已经进行了整改，符合《药品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通知表示，依据有关规定，请
各县(市、区)食药监局代为发回
以上11家药店GSP认证证书。另
外，要求各县(市、区)食药监局继
续加强日常监管，确保药品经营
持续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
范》的要求。

11家药店重获

GSP认证证书

本报聊城2月1日讯 (记者
李军 ) 1月28日上午，聊城市环
保局组织召开全市违规建设项目
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联网工作调度
会议。各县(市)环保局、各分局汇
报违规建设项目安装联网工作进
展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打算，
通报全市环保违规建设项目自动
监控设施安装联网工作进展，对
违规建设项目自动监控设施安装
联网工作进行再次安排部署。

要求各县(市、区)环保局及
时调度安装联网工作进度，发现
进度慢等问题一律下达书面督办
整改通知。对于未按要求安装联
网的项目，一律不得出具项目监
管、调整、备案意见。对于被责令
停产的项目擅自开产的，或已安
装联网但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不
能稳定运行的项目，要依据新《环
保法》规定进行顶额罚款并移送
公安机关进行处理。下一步，市环
保局将根据安装联网情况，对进
度慢的县(市)进行约谈或通报。

环保违规建设项目

将安装联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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